
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勵辦法 

102.06.25 系務會議訂定 

102.09.10 經校長核定通過 

一、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 為獎勵本系大學部

及研究所畢業生，同時考取國立台灣大學(不限系所)碩士生、博

士生正取及本系研究所，而選留於本系繼續就讀者，特將系史室

專款所剩資金捐出設置本獎學金並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本項獎勵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 獎勵名額及金額：每學年名額不限，每名新台幣貳萬元

整。  

（二） 獎勵對象：每學年同時考取國立台灣大學(不限系所)碩

士生、博士生正取及本系研究所，而選留於本系繼續就

就讀者；由本系辦公室每年查核名單後通知得獎者，於

入學當學期內發放獎金完畢。 

三、本獎學金之審核及保管存放業務由本系獎學金遴選委員會辦理。 

四、本辦法施行期限至支應經費竭盡為止，於截止施行前一學期公布

為準。 

五、本辦法經本系獎學金遴選委員會通過後，提送系務會議，報請校

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 


